定向（委托）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

甲方（定向委培单位）：
乙方：哈尔滨工程大学 
丙方（考生）：

   甲、乙、丙三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乙方为甲方培养研究生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:

    一、为满足国家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的需要，按录取标准，乙方将丙方录取为乙方2010年硕士研究生，丙方毕业后返回甲方工作。
    二、丙方工资关系和户口不转入乙方，享受甲方一切工资、福利待遇。
    三、丙方在学习期间要刻苦学习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    四、丙方毕业后必须直接到甲方工作。
    五、本协议书经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后，自录取通知书下发之日起生效，签约各方均有履行协议的义务。
    六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各一份。
  
  甲方（单位公章）:          乙方(单位公章):

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 丙方签字:  

     年  月  日
